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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開會時間：104年6月25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時30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府206會議室 

三、主 持 人：李主任委員憲明 

四、出席委員：各委員 

五、列席單位及人員： 

    王振如建築師事務所     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   呂煌褀建築師事務所 

六、討論事項： 

 (一)王振如建築師事務所申請「桃園市中壢區中路二段102地號澄果建設有限公司店   

     鋪、集合住宅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暨開放空間建照預審案。 

     說明：詳附件 

     決議： 

1. P5-9頁花台高度請適度降至 100cm， 另花台種植之大型喬木為中小喬或灌木

並增加植栽量。 

2. 請於全區景觀設計圖說標示用途行為，另請加強綠帶與基地之介面關係並輔

以設計大樣圖說明 (平、立、剖面比例 1/30) 

3. 為開放空間人行步道上之喬木與臨地(101 地號)開放空間喬木順接請退縮 2

公尺*2公尺小廣場。 

4. 請取消本案開放空間內之水景另以其他景觀手法設計。 

5. 景觀平面圖高層緩衝空間與雲梯車救災活動範圍重疊請修正。 

6. P6-3頁考量住戶私密性及安全考量，標準層 A1戶、A2戶間之隔柵請取消。 

7. 有關標準層排煙室設計方式請補附相關解釋函文釐清。 

8. 人行無障礙破口請依市區道路及附屬設施工程規範設計補附縱、橫向剖面圖

標示高程、坡度、材質等。橫向坡度請以 2.5%以內為原則，另 P5-3-1請修

正為 2.5% 。 

9. 本案為高層建築請考量高樓風及微氣候影響，並以建築手法提出對策一併檢

討街道傢俱、植栽等相關設施與配置。 

10.為加強都市建築景觀綠化，建議再增加垂直綠化量。 

11.建築夜間照明請補附立面圖標示燈具位置、型式及照明方式。 

12.有關無障礙設計、梯廳、特別安全梯、排煙室、防火避難、等請依建築技術

規則規定併檢管程序辦理。 

請於三個月內依上述意見修正後製作修正前、修正後對照圖及對照表，並經業

務單位檢視後，依程序報府核備。 

 (二)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「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延伸至中壢火車 

     站工程細部設計及施工監造顧問服務DU02標--A22、A23車站新建工程」依「桃 

     園市都市計畫地區基地情形特殊者退縮建築處理原則」都市設計審議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說明：詳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決議：因本次提會內容對於人行動線、基地環境分析、圖面標示等內容較為不足 

           ，故委員會無法確認減少退縮建築後對整體環境之影響，請依下列意見修 

           正後重新提會 

1. 請就基地減少退縮建築後對於人行動線寬度不足部分適當增加，並檢討通風 

口等設備不影響通行安全。 

2. 加強基地與外部環境關係之說明，包含與周邊現有之商業空間、公園、鐵 

道等設施物，檢討捷運車站能提供充足之停等空間，減少環境影響。 

3. 請補充各捷運出口之透視、剖面、各向平立面圖說，詳標空間尺寸及說明與 

車站周邊整體空間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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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呂煌褀建築師事務所申請「桃園市楊梅區金龍段14地號振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集

合住宅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案。 

     說明：詳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決議： 

      1.請套繪基地(14-6地號)周遭現況，標示本工程與既有人行道、鋪面、高程、  

        設施、植栽等之介面處理，並輔以設計大樣圖說明。另相鄰圍牆介面同意擇 

        單邊基地設計。 

      2.為人行交通安全，請取消車道旁之喬木，出入口起降點請依開放空間與建築  

        物相對介面再退縮2公尺緩衝或以景觀手法設計。 

      3.為中庭及開放空間景觀綠化請適度增加喬木量。 

      4.有關露梁、版上標示之雨遮用途之合理性請再釐清。 

      5.請再加強沿街覆層式植栽設計並適度增設街道傢俱。 

      6.請加強屋頂綠化設計並輔以設計大樣圖說明(平、立、剖面比例 1/30)，標示

植栽種類、覆土方式、排水、防水、給水等。 

      7.人行無障礙破口請依市區道路及附屬設施工程規範設計，並補附縱、橫向剖 

        面圖標示高程、坡度、材質等。另橫向坡度請以 2.5%以內為原則。 

      8.建築夜間照明請補附立面圖標示燈具位置、型式及照明方式。 

      9.喬木數量計算請依本市共同決議事項檢討。 

請於三個月內依上述意見修正後製作修正前、修正後對照圖及對照表，並經業

務單位檢視後，依程序報府核備。 

 

 (四)呂煌褀建築師事務所申請「桃園市楊梅區金龍段14-6地號振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集合住宅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案。 

     說明：詳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決議： 

      1.請套繪基地(14地號)周遭現況，標示本工程與既有人行道、鋪面、高程、  

        設施、植栽等之介面處理，並輔以設計大樣圖說明。另相鄰圍牆介面同意擇 

        單邊基地設計。 

      2.為人行交通安全，請取消車道旁之喬木，出入口起降點請依開放空間與建築  

        物相對介面再退縮2公尺緩衝或以景觀手法設計。 

      3.為中庭及開放空間景觀綠化請適度增加喬木量。 

      4.有關露梁、版上標示之雨遮用途之合理性請再釐清。 

      5.請再加強沿街覆層式植栽設計並適度增設街道傢俱。 

      6.請加強屋頂綠化設計並輔以設計大樣圖說明(平、立、剖面比例 1/30)。 

      7.人行無障礙破口請依市區道路及附屬設施工程規範設計，並補附縱、橫向剖 

        面圖標示高程、坡度、材質等。另橫向坡度請以 2.5%以內為原則。 

      8.建築夜間照明請補附立面圖標示燈具位置、型式及照明方式。 

      9.喬木數量計算請依本市共同決議事項檢討。 

請於三個月內依上述意見修正後製作修正前、修正後對照圖及對照表，並經業

務單位檢視後，依程序報府核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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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五)修正「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共同決議事項」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說明：詳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決議：請業務單位依下列意見修正後，於104年10月1日起公布實施。  

1. 集合住宅臨建築線、開放空間、永久性空地等類似空間之半數以上住宅單元

需設置淨深度、寬度至少 0.4 公尺，總計面積 0.4 平方公尺以上之固定式植

栽槽，以加強立體綠化量。 

2. 採集合住宅設計之每一住宅單元，應至少設置一輛機車停車空間，原則設置

於地下一層或地下二層(以地下一層優先)。 

3. 單面臨路基地，應留設 3公尺以上後院(地界線起算至外牆心留設 3公尺以上

之距離；後院鄰接永久性空地者不在此限)。另花台、陽台、雨遮、遮陽板等

板式構造應由地界線起算至構造外緣留設 1.5公尺以上之距離。 

4. 建築物之鄰幢間隔或同一幢建築物相對部分不得小於 3公尺。 

七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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